
附件5

2026年优质稻新品种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建立优质稻品种省级核心展示示范片点200个，面积6万亩，组织召开优质稻展示示范片现场考察观摩活动30场以上，优质稻品种稻米食味品质现场鉴评活动5场以上，全省水稻优质率保持在84%以上，其中米质达部颁二等以上高档优质稻品种推广比例达45%以上。

二、主要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各项目县农业农村局要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把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优质稻展示示范推广的品种、面积以及考察、培训计划等任务指标进一步分解落实到乡、村、农户。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要协助省厅做好项目检查指导工作。
（二）选择适宜品种，做好品种布局。各项目县要以“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综合性状优异的优质稻品种为重点，兼顾高档优质香稻、有色稻、机收再生稻、节水抗旱稻、耐盐碱稻、低镉稻等专用水稻品种，优先展示示范本省选育具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稻品种。根据本地生态气候条件、土壤类型、耕作制度，选择5-15个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质稻品种作为主推品种进行示范推广；有关项目县要加大低镉优质稻品种在安全利用类耕地的展示示范力度。认真做好优质稻品种区域布局工作，因地制宜推广品种，确保品种推广安全。
（三）开展展示示范，辐射品种推广。组织开展优质稻新品种“百、千、万亩”展示示范推广活动，重点与种粮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及种子企业合作开展优质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2026年，30个粮食产能县要建立省级优质稻新品种核心展示示范片点200个，面积6万亩；每个展示示范片点示范品种1-3个，展示品种10个以上。对往年工作开展较好、展示示范成效显著的展示示范片点要保持相对稳定，对往年工作开展较差、展示示范成效不明显的展示示范片点要予以更换。积极做好优质稻品种田间考种、测产验收、品质鉴评等评价工作。通过抓好展示示范片点，做到抓重点促面上，抓示范促推广，促进优质稻新品种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四）组织宣传考察，强化良法配套。一要通过各种网络新媒体，广泛宣传优质稻新品种，使优质稻品种进村入户，家喻户晓。二要组织召开优质稻新品种现场考察观摩会，组织当地种粮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及种子企业代表等对展示示范的优质稻新品种进行现场观摩。各项目县至少开展一场技术培训班和一场现场考察观摩会。三要加强良法配套，结合粮食单产大面积提升行动，大力推广优质稻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籼粳杂交品种超高产高效栽培、两季超吨粮机收低留桩再生稻高效栽培、优质稻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山垅田优质稻绿色有机生产、旱地优质节水抗旱稻轮作胡萝卜高效栽培、盐碱地耐盐碱水稻轮作番茄高效栽培、优质水稻-再生稻-油菜高效种植技术等，做到良种良法一起推。
（五）突出产后服务，推动产业开发。各项目县要以高档优质稻新品种核心展示示范片点为依托，积极联系当地优质米加工企业，对示范片点种植的高档优质稻新品种实行订单生产，并切实做到优质优价收购，实现种植高档优质稻新品种比普通水稻品种效益明显提高，充分调动农户种植高档优质稻新品种的积极性。有条件的县要积极组织开展优质米鉴评活动。继续利用当地品种、技术、气候与生态环境优势，强化地方特色优质米品牌创建，推动高档优质稻品种产业化开发。
（六）开展检查验收，确保顺利实施。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要对项目县项目实施全过程开展跟踪督查，省农业农村厅将不定期组织人员到项目县督查落实进展情况，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各项目县在项目实施每个重要环节都要拍照片，认真做好项目的现场验收、技术工作总结。在项目实施结束后，各项目县要认真做好项目总结并开展绩效评价。项目总结和绩效评价材料于12月底前报到省种子总站。
三、资金补助与管理

（一）补助对象与标准。2026年优质稻推广项目资金1500万元，补助对象为30个粮食产能区县级种子管理站，按建设展示示范片点每亩补助250元计，每个项目县补助经额为45万元或60万元。
（二）资金使用与管理。项目资金用于优质稻新品种核心展示示范片点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补贴，现场考察与技术培训以及与优质稻新品种展示、示范、推广、宣传及产业化开发有关的其它支出费用。各项目县要严格按照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合理开支项目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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